零星修缮造价咨询单位采购内容和要求

采购内容

1.该项目为采购福建省药品科普与监管数据中心零星修缮项目造价咨询单位。服务范围包括：为福建省药品科普与监管数据中心委托的10万元以下零星修缮项目预算编制、结算审核。

2.预算金额4万元（以实际发生委托数量结算）

3.服务期限三年。

4.结算方式：以实际发生委托数量结算（按季度、半年、一年）
二、采购要求

1.造价咨询文件编制要求（按相关预决算编制规定出具合法合规预算编制文件、结算审核文件，要求在任务下达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服务。）

2.中标人提供的服务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福建省等主管部门出台的文件规定要求，采购人如有需要时中标人能及时提高相应文件规定信息。

3.中标人指派固定的人员与采购人对接，如无法满足采购人要求，应按采购人的要求予以更换对接人员。

4.采购人有权对中标单位的服务质量、服务成果进行考核评价，中标单位无法达到采购人要求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5.中标人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对采购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履行保密义务，如造成采购人损失的采购人有权向中标人追究相应责任。

6.中标人应具有完善的造价编制能力，需通过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政务服务系统完成工程造价企业基本信息登记。

三、报价要求

1.投标人统一按照闽招协〔2021〕32号《关于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行业服务收费的指导意见》中的福建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指导价的费率计取作为基准价（未达到1000元的按1000元记取），按基准价的折扣率进行报价（如基准价为1000元，报价的折扣率为88%，则最终该次服务的费用按880元进行收费）。

2.中标人比选方式按报价的最低折扣率确定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